
台灣人權促進會 

1997.9.24執委會議程與紀錄 

出席人員：邱晃泉、陳菊、許傳盛、鄭麗文、’林峰正、張春榮、薛欽峰、陳俊

宏、賴秀如 

列席人員：張毓芬、BO、陳素如、郭松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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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詳見附件) 

 十月一日至十月十日英國教授 Ian Near 來台做人權、兒童、病患之研究報

告，由台權會代為安排行程。 

 十月份 NED(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會訪台。邱會長受國策中心

邀請參加。 

 毓芬表示因台權會登記社團法人已近完成。因此有對外大型計畫將可與政府

機關合作或向企業界募款。 

 

二、財務報告(詳見附件) 

【提案討論】 

一、如何解決本會財務困窘問題 

 財務長提議每位執委輪流負擔辦公室一半的開銷，以解決財務困境。與會

執委全體通過。 

二、本會針對明年世界人權宣言發表 50周年可進行之計劃(需詳加討論) 

1. 連署支持世界人權宣言 

 明年為世界人權宣言八表 50周年，也為台權會明年主要活動。 

 影像展因經費問題暫緩。 

2. 推廣 AI製作之人權卡通影帶 

3. 人權影像展 

4. 其他 

【臨時動議】 

 麗文提案表示本會財務一直不佳，與台權會的結構有關，過去的包袱太沉

重，人事一直不穩定，因此運作一直無法上軌道，而使對外募款無法有著力

點，因此建議台權會人事再縮編減少費用，或結束再重新開始。 

 邱會長表示最近將有捐款，應可暫解財務之困境。各執委之輪流募款如確實

執行，則財務應能穩定下來，對於工作人員也有穩定作用。 

 薛律師認為台權會發展的目標在哪裡？而執委的出席率也反映執委們對於

台權會的支持與期待是不理想的。 

 菊姐則期待工作人員能穩定下來，將人權作為志業，執委們則應全力支持台

權會的運作上軌道。因此希望能找個時間請所有執委吃飯，以交換想法，也



想請黃文雄提供他的意見。 

 毓芬提出執委聯誼研修營的想法，盼能凝聚共識。因此決議舉行，營隊時間

暫訂 10月 25-26日間開執委會，營隊內容由秘書處策劃。 

【決定下次開會時間】 

 1997.10.25-26 


